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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决摘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麦允龄（第三被告人）（上诉人）

终院刑事上诉 2019 年第 3 号； [2019] HKCFA 37 

裁决 ：一致驳回上诉

聆讯日期 ：2019 年 9 月 5 日  
判决日期 ：2019 年 10 月 18 日  

背景

1. 上诉人是一名注册医生，受雇于 DR 集团，在该公司辖下一间位于铜锣

湾的美容中心工作。一名顾客（死者）于该公司购买一种称为“CIK/AI”
（CIK）的自身血液制品。2012 年 10 月 3 日，上诉人把 CIK 经静脉注

射到死者体内。死者输液不久后感到不适，于 2012 年 10 月 4 日入住

律敦治医院。验血结果发现死者血液含有极多脓肿分枝杆菌，院方诊断

为败血性休克。当局追查时在培植及配制死者 CIK 输注液的实验室内发

现和死者血液内相同的一种细菌。DR 集团的东主同时拥有该实验室，

而该实验室送出 CIK 输注液前没有进行无菌检验。2012 年 10 月 10 日，

死者因多个器官功能衰竭而死。

2. 上诉人与另外两名共同被告人同被控以严重疏忽误杀罪。共同被告人经

审讯后被裁定罪名成立，但陪审团未能就上诉人的控罪达成裁决。法庭

下令重审，日期待定。

法律问题  

3. 上诉人随后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221 章）（《条例》）第 81 条，

就以下法律论点向上诉法庭提出申请：就构成严重疏忽误杀罪的元素

（即谨慎责任、违反责任、因果关系及严重疏忽）而言，控方是否也必

须证明被控人因主观地意识到死者有明显和严重的死亡风险而涉及严

重疏忽。上诉法庭在 2018 年 10 月 18 及 19 日一并聆讯上诉人根据《条

例》第 81 条提出的申请和另一宗严重疏忽误杀罪的案件（高院刑事案

件 2016 年第 213 号，案中一辆装有石油气缸的的士在车房爆炸，导致

三人死亡）。

4. 上诉法庭考虑香港、英国、澳洲和加拿大有关严重疏忽误杀罪的法律后，

裁定控方无须证明被控人主观地意识到死者有明显和严重的死亡风险

（上诉法庭的判决全文（法律问题考虑 2018 年第 1 号）(只有英文版 )见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
118498&QS=%2B&TP=JU）。上诉人其后提出许可申请以上诉至终审法院。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18498&QS=%2B&TP=JU&ILAN=s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18498&QS=%2B&TP=JU&ILAN=sc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律政司 

5. 该许可申请引起一个争议点，就是上诉法庭有关第 81 条的裁决可否视

为《香港终审法院条例》(第 484 章 )第 31(a)条所指的“最终决定”。该

条订明，对于在任何刑事讼案或事项中由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所提出针

对“上诉法庭的最终决定”的上诉，终审法院须酌情决定是否受理。

6. 在批予许可时，终审法院常任法官霍兆刚认同某项决定即使最终未能就

整宗诉讼作出裁定，仍可视为最终决定。此事应采取合乎常理旳方式概

括处理，倘若法院处理和裁定的争议点是“最终审讯的实质部分”或案

件的“关键争议点”，又或是“涉及案件的根本”要点或“案件的主要

特点”，则有关命令或判决即使未有最终处置整宗诉讼，但仍应视为《香

港终审法院条例》第 31 条所指的最终决定 (判决第 12 段 (只有英文版 )：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
120824&QS=%24%28CAQL%2C1%2F2018%29&TP=JU)

律政司就终审法院的判决的摘要

7. 在本终审案中，上诉人试图辩称，严重疏忽误杀罪的元素应包括主观上

罔顾所涉风险的后果，以及除非被控人意识到有明显和严重的死亡风险

而仍继续进行有关行为引致他人死亡，否则不应被裁定干犯严重疏忽误

杀罪。为支持其论点，上诉人辩称︰第一，该罪行的定义属“循环论

证”，实为不妥；以及第二，严重如误杀的罪行的法律责任若取决于客

观验证准则，而非证明被控人意识到有死亡风险，在原则上不能接受，

而且有违案例。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
DIS=124944&QS=%2B&TP=JU ( 只 有  英 文 版 ))

8. 终审法院审视了大量英国案例，指出就有关罪行的第四项元素而言，加

拿大最高法院及澳洲高等法院均接受该客观验证准则，尽管有人试图说

服上述法院弃用该验证准则，但均告失败。 (第 27 段 )

9. 终审法院不接纳上诉人的论点，即 (i)有关罪行的定义属“循环论证”，

实为不妥；(ii)严重如误杀的罪行的法律责任应取决于证明被控人意识到

有死亡风险 (而非单靠客观验证准则 )；(iii)可援引幸凌宇、Kulemesin 及

蔡伟麟等案的裁决以作支持；(iv)可援引冼锦华案中所采纳的 R v G and 
Anor 案以提供进一步支持。终审法院强调，严重疏忽误杀罪属普通法

罪行，审理此等罪行的法院一贯指出法律重视人命价值。(第 30 至 55 段 )

10. 因 此  ， 终 审 法  院 一 致  裁 定 ： “ 就 严 重  疏 忽 误 杀  罪 而 言  ，

按 照 R v Adomako [1995] 1 AC 171 案所阐明该罪行的最后一项元

素，即当中提及的严重疏忽元素，应按照客观的合理标准衡量，并无规

定控方须额外证明被告人主观地意识到死者有明显和严重的死亡风险。

这种意识若得到证实，只与法律责任有关，但不是该罪行的必要元

素。” (第 56 段 )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0824&QS=%24%28CAQL%2C1%2F2018%29&TP=JU&ILAN=s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0824&QS=%24%28CAQL%2C1%2F2018%29&TP=JU&ILAN=s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4944&QS=%2B&TP=JU&ILA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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